[bookmark: _GoBack]射阳县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财税经济的实施意见
各镇人民政府、区管委会，县各委、办、局，县各直属单位：
为贯彻落实县党代会、人代会决策部署，强化政策激励，发展财税经济，做大财政蛋糕，提升综合实力，为我县高质量开启跻身江苏沿海县域第一方阵新征程提供财力支撑。现提出如下意见：
一、主要目标
1、收入完成目标。2018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7.08亿元，税比81.5%，增幅12%。其中：县直4.93亿元、镇区22.15亿元；国税10.35亿元、地税11.72亿元、财政5.01亿元。
2、资金争取目标。全年向上争取各类资金32亿元。
3、债券实现目标。全年争取新增债券资金15亿元。
二、推进措施
（一）设立产业引导资金。安排设备奖补及重大工业项目奖励资金、“3+3”产业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引导资金8000万元，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、扶持新兴产业加快发展，夯实主体经济基础。设立服务业发展引导资金3000万元，重点奖补服务业集聚区、大型城市综合体和旅游投资开发等，三产服务业实现税收19.8亿元。安排农业发展引导资金1.7亿元，支持三农经济发展，助推沿海生态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、“一村一品”、田园经济、特色小镇发展。安排外向型经济发展经费2500万元，年内新批外资项目15个以上，利用外资突破1亿美元。设立载体建设奖补资金7800万元，支持镇区园区建设、“三区”创新创牌，扶持和鼓励“三区”重点产业发展。设立海洋产业投资资金1919万元，支持海洋经济发展，扶持海工装备制造、生物医药、新型材料、现代服务等产业，推进黄沙港中心渔港二期建设。
（二）加大企业激励扶持。安排企业质效提升年奖励资金2500万元，培植税收超亿元企业3家、超5000万元企业2家、超千万元企业30家、超500万元企业39家、超100万元企业250家以上，实现工业企业税收12亿元以上。设立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1000万元，撬动银行放贷1亿元，解决科技型企业融资难题。帮助企业争取“苏科贷”、“苏微贷”、“创业贷”贷款资金2亿元，降低中小型企业融资成本。安排科技发展专项资金3000万元，扶持智创型企业发展，推进科技成果转化，支持产学研平台建设，助推智创经济发展。设立建筑企业创牌奖136万元，鼓励发展本土建筑企业，支持建筑企业做大做强、创优创牌。加大对接、服务力度，全年为企业提供担保、过桥资金50亿元以上。积极为企业申报扶持项目，全年帮助企业争取扶持资金1亿元。
（三）做大国有实业规模。将国有企业纳入县本级引导资金、专项资金奖补范围，引导企业合理布局主导产业、扬长优势错位发展，支持县属国有实业参与城市资产资源开发和公益性设施、农业产业化等项目建设。拓展财政支持方式，新建的公益类工程建设项目采取国有公司建设，财政在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土储债券中分别安排4亿元和6亿元用于安排前期费用及建设资金，根据合同分年度滚动安排建设资金，确保国有企业新建公益项目资金有保障；全年六大公司资产规模达到400亿元以上，实现税收5亿元以上。鼓励县属国有企业参股镇区国企经营，与镇区合作共建特色园区；通过提供担保、融通资金等方式，提升镇区国企筹集生产经营资金能力，帮助打造17家镇级国有龙头企业，确保镇级国企资产超250亿元，税收超2亿元。
（四）挖展财税增收空间。支持发展城市经济，安排城市建设资金22亿元，推进城建重点工程和城建相关工程建设。向上争取土储专项债券6亿元，增强土地储备能力，提升城市经济发展的空间。安排城建土地招商费用400万元，实现城市资源收益50亿元以上，综合税收超8亿元。支持招引总部经济，将招引总部经济纳入招商引资考核范围，鼓励现有企业吸引关联企业到我县开票纳税，引入大型国企、知名民企设立总部或成立区域总部，年内培育纳税超千万元总部经济企业10家以上。支持发展人才经济，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2500万元，培育、招引领军人才、专门人才、高级人才，对来射设立院士工作室、科研机构等进行奖补。支持招引金融机构，设立金融机构奖励200万元，对新设立的金融机构给予营业用房补助等政策扶持，全年实现金融保险业税收1.5亿元。鼓励镇区发展财税经济，财力向镇区倾斜，对镇区超收入基数的财力全部留用，培植一般预算收入亿元镇3个、超5000万元镇3个。强化税收综合治理，加强对个体门临、专业市场、不动产出租出售等方面的税收专项治理；鼓励外地建筑工程类企业在我县设立分公司，参与我县城市建设。
（五）撬动资本要素投入。设立支持信贷投放奖励200万元，探索建立“以存引贷”管理机制，实施竞争性分配财政性存款，全年新增信贷融资100亿元，新增工业信贷融资30亿元。设立10亿元产业投资引导基金，探索建立“资源+产业”“园区+基金”“产业+基金”等合作模式。加大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推广力度，筛选一批投资规模大、有稳定现金流、收费定价机制灵活透明的重点工程，建立PPP项目库，年内在交通重点工程、垃圾处理、污水处理领域的新建项目上PPP模式运用实现突破。安排直接融资奖励资金100万元，支持企业通过IPO、“新三板”等形式募集资金，鼓励县属及“三区”国有企业用好企业债、短期融资券、区域性股权市场发行私募债等债务融资工具，鼓励重点领域项目通过债券市场筹措资金，企业直接融资规模力争突破30亿元。
（六）积极向上争取扶持。抢抓国家、省市支持沿海开发、扶持苏北发展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政策机遇，协助部门扒排向上争取资金项目，积极开展对接争取，全年争取各类上级扶持资金32亿元以上。积极争取新增债券资金，推进沿海生态林、区域供水管网、新城区医院、康居工程、土地储备等建设项目，全年争取新增债券15亿元。积极为旅投公司射阳县沿海生态国家储备林项目农发行30亿元贷款争取上级财政贴息，推进日月岛旅游项目建设。
三、组织保障
一是加强组织领导。县政府成立全县发展财税经济工作领导小组，建立健全财税联席会议机制，加强对发展财税经济的组织领导。县财政局承担领导小组办公室职责，负责日常组织、协调等工作。
二是落实扶持措施。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省、市支持财税经济的各项扶持政策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鼓励发展财税经济的具体措施，及时兑现奖补，助力加快发展。
  三是严格考核奖惩。将发展财税经济工作纳入各镇（区）、部门综合考核指标体系，实行奖补资金与财税效益挂钩考核，激活发展财税经济的整体合力。
 
 
附件：1.2018年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预期目标
      2.2018年财税经济工作任务分解表
 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射阳县人民政府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2018年2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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